
2024年密云区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报告

密云区委区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儿童事业发展，积极贯彻《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儿童发展规划》，以落实《规划》目标任务为导向，为儿童优先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各领域发展水平呈现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保障了儿童在健康、安全、教育、福利、家庭、环境及法律保护领域获得更加均等和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项规划目标和指标监测任务完成较好，儿童事业健康协调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完善健康体系，儿童健康水平不断提升

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加强

一是持续推进妇幼保健院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促进妇幼保健院评审工作，促进转变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推进辖区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按照区级规划安排，做好妇幼保健院新建项目的前期筹备工作。二是切实筑牢母婴危重症救治基础。通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与密云区医院深度融合统筹共建、“三名下基层”、与市级优质医疗资源组建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专科联盟等方式，加强区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提升全区妇幼危重救治能力水平。产前筛查率达到98.62%，较2023年提高2.24个百分点。3岁以下儿童系统服务率达到96.91%，较2023年提高0.16个百分点。三是巩固夯实基层规范化服务网底。积极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保健规范化门诊提档升级和儿童健康友好社区创建工作。2024年2家单位完成AA级规范化门诊创建，1家单位完成AAA级规范化门诊创建。目前全区AA级规范化门诊12家，AAA级规范化门诊1家，儿童友好社区8家，现代化产房和人工流产后关爱服务机构实现全覆盖，促进了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规范化、标准化的妇幼保健服务。
儿童健康水平逐渐提升

密云区继续落实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落实新生儿管理规范，提高新生儿访视质量，开展危重新生儿救治体系评估。强化队伍建设，组织辖区助产机构参加新生儿窒息复苏培训考核，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及耳聋基因筛查培训及研讨。加强儿童营养喂养咨询指导，预防减少儿童贫血和肥胖。5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率为1.78%，较去年下降0.13个百分点，控制在3%以内。坚持做好儿童定期体检，7岁以下儿童健康服务率逐年提高，2024年全区7岁以下儿童健康服务率99.25%。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到优良的比例、0-6岁儿童残疾筛查率较去年提高0.06、10.97、0.06个百分点。创建儿童健康友好社区4家。聚焦儿童生长发育过程常见疾病，以儿童保健服务基层行为抓手，推广适宜技术。
儿童疾病预防成效显著
建卡率、建证率、证卡符合率均为100.00%。卡介苗、乙肝疫苗全程、脊灰疫苗全程、百白破疫苗全程、麻风疫苗、麻风腮疫苗、甲肝疫苗、流脑和乙脑疫苗、五苗全程合格接种率均为100%。
优化教育资源，儿童教育事业持续发展

（一）学前教育普惠普及发展

积极构建托幼一体化工作，新增普惠托位500个，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连续五年稳步提升，2024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97.4%，适龄儿童入园率达到98.2%，较2023年均提高0.2个百分点。我区幼儿剪创的《家乡明珠——密云水库》等长卷作品被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收录，受到全国妇联、教育部领导高度评价。

（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效显著

推进教育教学提质增效，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中高考成绩保持生态涵养区前列，2024年5月，密云区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全市首批、郊区唯一）。义务教学就近入学率、九年义务教学巩固率、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初中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均达到100%。
（三）高中阶段教育质量不断提升
深化育人方式改革，稳步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面向高三年级教师进行全员常态课覆盖式听课，备考时效不断增强，中高考成绩保持生态涵养区前列。2024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数932人，较2023年增加296人。
（四）特殊群体教育权益得到保障

精准助学全覆盖，落实义务教育“三免两补”政策，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近三年，共资助学生7.38万人次，金额3782.6万元。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科学安置残疾儿童就学。2024年末，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在校学生数150人。
健全福利制度，儿童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一）婴幼儿照护工作稳步推进

区卫生健康委积极推进普惠托育服务试点工作，与区教委、发改委、财政局联合印发《北京市密云区普惠托育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北京市密云区普惠托育服务试点工作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我区普惠托育试点、参与条件、实施程序、补助资金管理等内容，确保普惠托试点规范有序开展。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3.02个，较2023年增加0.83个。

（二）儿童成长环境不断优化

当前，我国儿童成长环境正在持续优化，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的提升态势。一方面，精神文化滋养日益丰富，2024年公共图书馆少儿文献9.3万册，较去年增加0.5万册，公共图书馆少儿文献资源建设不断完善。青少年科普宣讲活动参与人次显著提升，较2023年增长75.5%，为儿童拓展视野、激发科学兴趣提供了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儿童活动中心与实践教育营地为儿童校外教育、社会实践和素质培养创造了更多优质场所。生存环境的安全保障水平持续增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均达到100%，生活饮用水水质达标率较2023年提高3.7个百分点，构建起更为坚实的儿童健康用水保障体系，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优越的条件和全面保障。
（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全面推进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利用一切和儿童见面的机会，集中宣传儿童福利和保护政策，向未成年人重点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儿童福利和保护法律法规开展宣传。通过讲座、情景模拟演练、宣传手册等形式，引导青少年树立维权意识，提高自护能力，提升抗逆力。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宣传月”，通过开展法制宣传、心理健康、生态文明教育、红色教育、走访慰问五大主题活动，从个体、家庭、学校、社区多层面开展儿童福利和保护相关工作。并及时向儿童福利和保护处报送相关信息，提升基层工作人员专业度和敏感度。

（四）及时做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和兜底保障

积极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加强对受侵害困境儿童个案干预指导，及时开展家庭监护监督与干预，落实各项保障措施，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每月动态掌握困境留守儿童现状，根据儿童主任反馈及摸排，按季度对符合政策的困境留守儿童进行申报工作，并且针对不符合政策的困境留守儿童及时评估，做好撤销及疏导工作，确保更多有需求的儿童享受应有福利待遇，随时更新完善困境留守儿童台账。

增强法制建设，儿童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一）加大法制宣传工作力度

在五所学校设立普法驿站作为法治宣传的前沿阵地，依托丰富的案例资源、专业的法官团队，在巡回审判、法律讲堂、多元纠纷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配齐、配强31名法治副校长，实现辖区内中小学校、幼儿园法治副校长全覆盖。组织法治副校长主动靠前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利用“三八国际妇女节”、“六一国际儿童节”、“12.4宪法日”等法治宣传节点和时段，单独或联合开展系列法治宣传活动，组织法官进学校、进村镇进行反家暴宣传，注重发挥首案示范引导作用，签发新规实施后北京法院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入选北京法院涉民生民事典型案例，通过典型案例推送，现场答疑解惑，让反家暴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二）依法对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

依托区政府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工程和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构建纵向延伸区、镇街、村居到底的三级法律援助服务体系。在区团委、妇联、公安、检察院、法院、工会等各部门建立法律援助联络点。同时在各村居法律援助联络点设立妇女儿童维权联络员，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咨询。拥有一个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2024年，法律援助中心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案件辩护、代理等服务59人次，司法救助未成年人数3人。

（三）全力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成立少年法庭，集中审理涉未成年人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准确把握争议焦点及背后隐藏的深层矛盾，在抚养探望类案件中制作发放“监护责任提示卡”，并在裁判文书中以“法官寄语”方式增加文书说理。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亲子关系紧张、未成年人心理方面问题频出的现象，发挥“密之语”心理辅导室作用，通过邀请第三方机构心理辅导师等参与到家属案件中来，加强对家暴受害人判后回访，更有效的彻底化解家庭矛盾，消除心理阴影。



